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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市场化和城镇化的深入开展，户籍法律制度逐渐落后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其阻碍城镇化发展的

弊端日益显现，改革我国户籍法律制度的呼声愈演愈烈。但实际上，我国户籍法律制度有其存在的历史

必然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过积极的人口管理和社会秩序管控的作用，直到今天，户籍法律制度的

人口管理、资源配置、社会控制等功能优势仍然比较突出，也因此保留至今。当前，户籍法律制度需要

通过改革和完善以更好适应和满足城市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朝着更公平、更包容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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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market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legal system 
has gradually lagged behind the need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drawbacks hin-
dering urbanization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call for reforming China’s household regis-
tration legal system is growing louder. However, in reality, China’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as its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It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opulation management and social 
order control during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s. Even today, the advantages of the household reg-
istration system in population management,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are still signif-
icant, which is why it has been retained to this day. Currently,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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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needs to be reformed and improved to better adapt to and meet the needs of urban and so-
cial development, moving towards a more fair and inclusiv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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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户籍法律制度存在的历史必然性 

1.1. 户籍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 

1.1.1. 城乡二元户籍法律制度的建立 
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立户籍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人口

管理而重新建立社会秩序[1]。1951 年 7 月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标志着我国户籍法律

制度开始建立。1955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全国城乡统一的户口

登记制度建立，户籍法律制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尽管城市和乡村的人

口管理政策不断出台，但人们自发进行的迁移并没有被限制，并且我国在“一五”计划期间也开展了一

些有计划的人口迁移。 
然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道路要求从农业资源中汲取资源进而补贴城镇的工业发展。城镇

相对更为优越的生活水平以及城镇职工所享有的较好福利待遇推动大量农民自发向城市迁移，这无疑给

当时发展水平也极为有限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农业生产部门劳动力的

严重不足会造成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的危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稳固既有经济、社会秩序的要求，也

使得农村流动人口被认定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1953~1957 年，国务院多次发布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此后直至 80 年代末，那些未经

政府许可而私自进入城市的农民被“盲流”这一贬斥意味浓厚、歧视色彩鲜明的词所指代[2]。 
1958 年 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通过法律形式正式确立了限制

农民进城的二元户籍法律制度。此后直至 80 年代，一系列限制农村流动人口的政策出台，个体层面的自

由迁移基本被限制，人口迁移处于被严格控制的阶段。 
在强化人口迁移控制的同时，基于户籍性质的城乡分割户籍权利也在建构，户籍逐渐与社会保障、

公共服务、权益待遇相结合，使得户籍附加了不同的权利、利益，不同的户籍就代表不同的身份，户籍

的身份化使得高低阶级性差异出现[3]。 

1.1.2. 从“限制”到“松绑” 
直到 1984 年，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严格限制才开始松动。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乡镇企业的发展，

以及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得农民能够突破传统集体管理体制的束缚，农村释放的大量剩余

劳动力转移就业成为进城务工人员，形成“民工潮”。但旧有的户籍法律制度依旧存在，“农民工”一

词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并用来表示进城务工的农业户籍人口。由于户籍的阻碍作用，许多城市的农

民工并不带着在城市定居的想法，因此不会主动融入城市主流生活，他们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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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亦农，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但按照户籍管理制度，其身份依然是农民，最终目标是达到一定的经济

目标之后告老还乡。 
同时，户籍法律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1984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

于农民进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开始给小城镇和小城市的人口流动限制进行松绑，允许符合通知规定

的农民在生活的地方城镇落户，户籍法律制度的改革被提上了议程。 
但此时的户籍法律制度仍然是在小城市小规模地放开，对大中城市的户籍仍然采取严格控制政策。

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流动人口主要流向北上广以及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快速增加的农民工

给当地城市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从 1989 年开始，政府重新对流动人口进行管制，甚至清退这些地方的计

划外用工人员。 

1.1.3. 从“管制”到“鼓励” 
1992 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并由此推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开展。城市建设对产业工人的需要，以及改革开放又一轮高潮给

城市经济带来的快速大规模增长，这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了强烈吸引力，农民工群体的扩大在总体上

合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并且是顺应现代化潮流的，此时政府对人口流动的态度才总体从管制向

鼓励、引导转变。 
随着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的快速增加，农民工及其家属在流入地的福利待遇问题也引发了学

界和政府的关注。2000 年后，中央对于流动人口的政策进一步转向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以及推动转移人

口市民化，并以此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镇化。 
此时，户籍法律制度从强大限制人口流动和社会秩序管理功能优势转变为城乡户口差异带来的户籍

歧视、权利不平等和阻碍城镇化的负面因素和滞后政策，户籍法律制度改革已然箭在弦上。 

1.2. 户籍法律制度缘何保留至今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户籍法律制度都承担了一定的政策功能，对于特殊阶段的社会稳定和城市

治理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市场化和城镇化深度发展的今天，尽管社会各界多有呼吁，但我国的户籍

法律制度改革依然比较滞后，究其原因，在于户籍法律制度的人口管理、资源配置、社会控制等功能优

势仍然比较突出。 

1.2.1. 城市需要对人口规模进行控制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普遍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显著拉大带来的城市人口

爆炸性增长。 
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进而超出城市基础设施的容纳能力。从宏观来看，政府如果对

城市化进程缺乏必要的宏观调控，只注重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却不配备高效运行的管理技术和手段，则

不免出现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4]。从东南亚及拉丁美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集中过程来看，越是发

展中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的速度越快，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并不协调，从而成

为这些国家城市贫民窟化、城市环境污染、城市犯罪加剧的主要原因[5]。 
因此城市需要对城市人口规模进行控制并对流入人口的类别进行选择。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同样面

临着显著的人口压力，既有的户籍法律制度承载着高效的限制人口流动、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功能，延

用户籍法律制度从而成为中国城市政府顺理成章的便利之举。 

1.2.2. 户籍法律制度已然成为国家及政府财政的保护屏障 
由于户籍法律制度与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密切相连，因此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地方政府来说，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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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都是控制财政和配置公共资源的有效制度。 
城市公共资源产品供给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完全根据属地原则确定公共物品的分配对象。具有身

份甄别功能的户籍法律制度帮助政府缓和了公共物品的供需矛盾，同时造就了差异化的利益分配机制[3]。
“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分别根源就在于利益分配的差异，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所代表的福

利待遇不一样，存在着等级差异。 
以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举例，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针对农村人口社会保障的制度体系，但当前农村居

民享有的仍然是与其户籍身份相对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存在着保

障水平偏低、待遇水平远低于城镇居民的问题，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挑战之一在于，地方政

府难免优先考虑经济发展、税收收入等硬性目标从而忽视农村社会事业[6]。 
这样的现实不免让很多学者质疑国家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途径实际上是从国家层面上的“公民权”

问题转移到了城市层面上的“市民权”问题[7]。换言之，国家把落实农民工平等权利的义务、责任(财政

负担)下移到地方，但却并未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这反而会使得城镇不得不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由于

国家层面不做出实质性的政策调整，国民待遇空洞化依旧存在，导致城市市民权成本加大，从而会使得

地方政府倾向于控制开放度，进而难免在相关政策中排斥外来人员，最终出现农村户籍人口的国民待遇

以各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情况为限的局面。 

1.2.3. 政府管理系统内部的不和谐对户籍法律制度多有依赖 
户籍法律制度的长期存在，以及在历史过程中给政府管理带来的无数利好使得国家安全部门和行政

管理系统已经形成对这套制度系统的依赖，从而使得政府缺少取消二元分割的户籍制的内在驱动力[7]。 
此外，尽管户籍法律制度的合法性已经遭到了长久的广泛质疑，但推行户籍法律制度的改革在当下

已经是十分困难的。这在于户籍法律制度所承载的社会控制和行政管理的功能难以在现有的政府管理系

统中找到好的替代方案，户籍法律制度改革无疑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2. 户籍法律制度的负面影响 

2.1. 户籍法律制度阻碍城镇化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它既是经济的过程，也是人口的过程，即城市

发展和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的增长。尽管国际上通常把这一过程称为“城市化”，但在我国更普

遍使用“城镇化”的提法，这在于“城镇化”更能体现中国城市和城镇管理的特点，更能顾及到广大农

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所需要的过渡空间[8]。因此，我们一般认为城镇化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一个

过程，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到城市中，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不断地向城镇进行聚集，城镇在数量和规模

上都得到发展，从而促进我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化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

高。城镇常住人口从 1978年的 1.72亿增长到 2023年的 9.32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 17.92%提高到 66.16% 
[9]。 

但发展至今，我国城镇化的进程速度减缓，并且凸显出许多问题，户籍法律制度问题就是其中的主

要问题之一，这在于当前落后的户籍法律制度对城镇化中的各项内容都有一定影响。 
户籍法律制度首先限制了农村人口的转移，直接阻碍了我国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其次，户籍

法律制度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转移，例如限制外地劳动力进入一定的行业和岗位，对建立和发

展全国统一的劳动力人才市场产生不良影响；此外，户籍法律制度与人们能否在当地享受住房、教育、

就医、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权益关联，人为地制造了等级差异，造成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和城乡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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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继续深化，这对于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结构的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

国土空间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起步较晚，城镇化水平相对也比较低。我国城镇化发

展还有较大潜力，城镇率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因此新型城镇化更加强调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不断提

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2.2. 户籍法律制度带来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问题是指农民进城从事非农工作，却未改变户籍意义上的农民身份，同时也未被城市认同接

纳，他们处在产业边缘、城乡边缘、体制边缘，从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城市中“农民工”及其

家属的生活状况及其权益状况就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 
“中国农民工”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它的成员混合了我国特定户籍法律制度下的社会制度身份(农

民)、分工体系下的职业身份(非农从业者)和劳动关系下的经济身份(雇佣劳动者) [10]。 
在中国，“农民工”既是一种广被确认的身份，也是一种制度。农村劳动力被允许进入城市工作和

生活，但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却不与城市居民实现平等待遇，这是形成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的重要原因之

一[11]。这一种具有歧视性的制度，其合法性/合宪性和正当性广被质疑。社会现代化对普及社会保障和

落实社会公平的要求使得“农民工”不完善的社会保障权利受到来自国内、国外的批评。 
如何有序地撤除阻碍这些“农业转移人口”进入普遍性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户籍身份壁垒，推动

他们与城市原住居民一样平等地共享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机会，就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内涵。 

3. 户籍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议 

3.1. 改革户政管理政策破解城镇化难题 

3.1.1. 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2021 年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方

案》明确，除了超大、特大城市外，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探索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类记互

认，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有序引导人口落户。 
这意味着中国有望采取经常居住地为依据的户政管理政策，为非户籍人口提供更为公平的服务。经

常居住地以居住时间作为判断标准更能反映人口与一个城市的连接程度，从而让城市规划更加科学，居

民更被尊重，机会更加平等。把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排除在试行之列，避免了这些规模已经非常庞大的

城市人口聚集效应恶化带来管理压力和资源压力。 

3.1.2. 按城市规模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 
城镇化和户籍法律制度改革发展至今，人口自由迁移已经在各类城市基本实现，公共供给也基本消

除，甚至随着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和宅基地改革的开展，农村户籍利益逐渐提高，城镇户籍不如以前吸引

力高，户籍转移的取向甚至在许多地区出现了“倒流”。 
城市之间发展差距逐渐增大，户籍利益的主要差异已经由城乡之间转变为不同规模城市之间，户籍

改革的核心转变为吸纳农民工较多的大城市的公共品供给问题[11]。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许多外来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地方政府借鉴“积分制”1 的做法，探索在城市

实行“积分落户”的制度。但一般来说，“积分制”意味着“优中选优”的“门槛”，暗含着城市给高

学历、高技能人才单独放开落户的倾向。 

 

 

1发达国家的管理部门通常用“积分制”来评估技术移民从而赋予不同的签证类型差别化的公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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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对于流动人口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远超出城市合理容纳能力的人口规模不得

不让各大城市以“严控人口规模”作为指导原则，并推出具有人才筛选功能的“积分落户”制度以减少

落户压力，但这样的制度所隐含的排斥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倾向，与户籍法律制度改革的价值

取向背道而驰，并最终加剧城市发展差距进一步加大。 
因此笔者认为，虽然大城市大规模开放市民权有一定难度和不现实性，但可以从另一个方面看，通

过发展和提高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和辐射功能，提高整个城市群、都市圈的协调发展，实现公共服务的

共建共享与城乡融合发展。 

3.1.3. 尽快实现同权市民化 
放开户籍法律制度，取消落户限制是户籍改革的发展方向，但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在

我国当前区域间、城乡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背景下，在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直接放

开户籍限制是不现实也不科学的。 
因此不同城市和区域要根据情况确定符合本地区不同阶段的户籍政策，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

和生活的常住人口的同权市民化。深度改革户籍法律制度仍有压力的地区，至少要出台相关政策，尽快

破除同城不同权的壁垒。 

3.2. 撤除身份壁垒，引入市场机制 

户籍法律制度彻底改革和解决当下问题的根本路径在于剥离依附在户籍法律制度上的权利利益，去

除户籍法律制度与公共产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实现资源分配、权利、福利待遇等制度安排和利益分配的

实质平等。寻找一种公平平等的能够实现公共产品筛选的机制，并用新的机制替代先进的户籍法律制度

是当务之急[3]。户籍法律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使户籍法律制度回归其本

来的居民身份登记功能[12]。 
户籍法律制度人为地把职业分化、阶层分化建立在户籍身份这样一种刚性的身份性壁垒上，这种与

市场化背道而驰的内涵是户籍法律制度备受批评的一大原因。 
一个正常的、运行良好的市场首先必须是开放的，也即它允许而不人为地排斥任何一个愿意进入的

主体；但是，允许所有主体进入并不意味着所有主体都真正能够现实地进入并成功立足，只有那些具备

必要的资源、能力，愿意付出相应的努力的人，才有可能现实地进入相应的市场并成功地立足其中，否

则难免被淘汰出局[10]。 
户籍法律制度改革要让市场来发挥它的选择机制，并非否定和消除职业分化和阶层分化，而是让分

化建立在身份平等、机会均等的基础之上，但在撤除身份壁垒的同时尽可能同步地确立适当的市场性进

入门槛，保障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正常秩序。 

4. 小结 

综上，基于人口控制与社会秩序管理的客观需要，我国户籍法律制度有其产生的深刻背景，其至今

仍然在稳固社会秩序、宏观调控以及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高效的作用，这也是我国户籍法律制度改革

的难点所在。但进入新时期，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高速发展要求做好相关配套改革，弊端日益凸显的

户籍法律制度也不例外。将对城镇化有着巨大贡献的农民工群体排除在城镇福利体系之外，显然是与公

平正义的价值观以及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发展目标背道而驰。考虑到我国东西部以及

城乡之间差异过大的现实国情，户籍法律制度的改革首先要把握好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的稳妥原则，同

时要积极作为，尽早理顺并剥离户籍法律制度上缠绕的特殊权利和利益，加快改革步伐，实现劳动力与

人才的公平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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